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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投资上海瀚讯无线技术有限公司股权 

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土科技”或“公司”）于 2016

年 1月 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对上海瀚讯无线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瀚讯”）进行增资，并且公司拟受让上海瀚讯部分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16年 1月 11日在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发布的《关于公司筹划收购

上海瀚讯无线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4）。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16年 1月 21日，公司及其他投资者中金佳讯（天津）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中金佳讯”）、唐山兴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唐

山兴仁”）和上海东证睿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东证”）与上

海瀚讯控股股东上海双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双由”）、上海瀚讯

其他现有股东、上海瀚讯实际控制人卜智勇以及上海瀚讯共同签订了《关于上海

瀚讯无线技术有限公司的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及股权转让协

议或协议”），公司以 5,000万元取得上海瀚讯 4.545%的股权。 

 

三、《关于上海瀚讯无线技术有限公司的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对方基本情

况介绍 

（一）控股股东上海双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上海双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曹新公路 1388弄 8号 5幢 303 室 

4、法定代表人：顾小华 

5、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6、营业执照注册号： 913101145648478211 

7、经营范围：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通信工程，网络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商务咨询，展览展示服务，计算

机软件及其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的销售。 

公司与上海双由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 卜智勇   

卜智勇为上海瀚讯法人代表。 

 

（三）中金佳讯 

1、公司名称：中金佳讯（天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主要经营场所：天津自贸实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

街 1号 312室 

4、执行事务合伙人: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

表：王雷） 

5、成立日期：2016年 1月 12日 

6、合伙期限：2016年 1月 12日至 2026年 1月 11日 

7、经营范围：以自由资金对制造业和科技业进行投资；投资咨询服务；财

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唐山兴仁 

1、公司名称：唐山兴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主要经营场所：曹妃甸工业区金岛大厦 B座 5层 



4、执行事务合伙人：河北沿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成立日期：2015年 12 月 1日 

6、合伙期限：2015年 12 月 1日至 2020年 11月 30日 

7、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五）上海东证 

1、公司名称：上海东证睿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住所：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秋实路 688 号 1 号楼 4 单元 168 室 E

座 

    4、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号 2号楼 36楼 

5、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冯海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MA1J83TR39 

7、主营业务：投资管理、实业投资（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

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财务咨询（除代理记账）。 

 

四、《关于上海瀚讯无线技术有限公司的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主要内容 

为了经营发展需要，上海瀚讯拟进行增资扩股，引入中金佳讯、唐山兴仁、

上海东证和东土科技成为其新股东。东土科技与中金佳讯、唐山兴仁、上海东证

共同增资上海瀚讯。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瀚讯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60万元

增加到人民币 6,184.44 万元。同时，上海瀚讯控股股东上海双由将其持有上海

瀚讯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68.67 万元转让给东土科技，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000

万元。上述交易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上海瀚讯 4.545%的股权。 

 

（二）增资及股权转让方式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瀚讯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5,060 万元增加到人民币

6,184.44万元，其中新增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124.44万元将分别由中金佳讯、



唐山兴仁、上海东证和东土科技以现金形式认购，其中，中金佳讯认购 730.89

万元，唐山兴仁认购 112.44 万元，上海东证认购 168.67 万元，东土科技认购

112.44万元。各方同意，除增资额人民币 1,124.44万元外，中金佳讯、唐山兴

仁、上海东证和东土科技应同时支付共计人民币 18,875.56万元作为溢价款溢价

认购上海瀚讯的增资，其中，中金佳讯支付 12,269.11 万元，唐山兴仁支付

1,887.56 万元，上海东证支付 2,831.33 万元，东土科技支付 1,887.56 万元，

溢价款计入上海瀚讯的资本公积。 

根据协议约定，控股股东上海双由将其持有上海瀚讯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68.67 万元转让给东土科技，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000 万元，转让完成后，公

司合计持有上海瀚讯 4.545%的股权。 

 

（三）增资及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 股权比例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上海双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9.774% 1,841.33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8.085% 500.00 

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170% 1,000.00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8.085% 500.00 

上海联新二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085% 500.00 

北京润信鼎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581% 407.00 

北京美锦投资有限公司 1.183% 73.15 

上海信泽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29% 69.85 

中金佳讯（天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818% 730.89 

唐山兴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18% 112.44 

上海东证睿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727% 168.67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45% 281.11 

总计 100% 6,184.44 

 

（四）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应在经各方或其授权代表签订后成立并生效。 

 

（五）付款 

1、东土科技根据协议相关支付条款以自有资金支付相关股权转让价款和增

资款，增资认购对价和股权转让对价应以人民币用银行电汇的方式付往增资指定

账户及转股指定账户(电汇付款行为下称“付款”)。增资认购对价应存入上海瀚



讯设立的一个新的银行账户(下称“增资指定账户”)。上述款项原则上应用于上

海瀚讯主营业务的项目投资和补充主营业务相关的流动资金。参与增资交易各方

有权在合理提前通知后的正常营业时间内，查阅有关增资认购对价使用情况的账

簿、记录、财务信息及与资金使用情况相关的其他信息。 

2、在参与增资交易各方全额缴付了增资认购对价后，由上海瀚讯在 5 个工

作日内向交易各方出具加盖公章的出资证明原件。在付款日后的 3个工作日内，

上海瀚讯应向工商局提交书面材料申请办理与股东变更、注册资本变更相关的工

商变更登记并获得受理回执。 

3、上海瀚讯取得增资后换发的营业执照后应立即向参与增资交易各方提供

加盖公章的更新后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由工商局盖章的记载有增资后股东情

况的注册信息查询单。 

4、控股股东上海双由收到股权转让对价之后 2 个工作日内，应向公司提供

收款证明以证明股权转让对价已汇至其指定的账户。 

 

（六） 各方的股东权利和义务  

在本次增资完成之后，参与增资交易各方对所有需要股东投票决定的事项获

得与现有股东相同的、与其股权比例相当的投票权，并有权按所持上海瀚讯股权

比例享有上海瀚讯的分红，应有权行使与投资股权相当的一切权力和利益，包括

但不限于股东会表决权、收取红利的权力、任命董事的权力、投票权以及协议、

章程或其他文件赋予股东的任何其他权力。 

 

（七）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的公司治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瀚讯应完成重组董事会。重组后的董事会均由 9名董

事组成，其中上海双由委派 3 名董事，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委派 1名董事、上

海联新二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派 1名董事、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

息技术研究所委派 1名董事、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 1名董事，北京润

信鼎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委派 1 名董事，中金佳讯委派 1 名董事。 为本次交

易之目的，除协议另有约定外，上海瀚讯将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八）违约构成 

以下事项发生时构成对协议的违反(下称“违约”)： 

1、 如果任何一方没有履行其在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实质性义务，或协议下

的任何陈述和保证是不准确、不完整、不真实或误导性的； 

2、 各方不论是否因正常经营过程的交易，违反协议中的陈述或保证中的一

项或多项规定，对上海瀚讯或对其他方包括但不限于对上海瀚讯或其他方的一般

事务、业务、前景、运营、资产、责任、经营、成果、财务或其他状况中的一个

方面或多个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 

3、 任何一方破产； 

4、 违约发生后，如非违约方同意给予违约方违约宽限期纠正违约行为，在

适用的宽限期结束后，违约方未遵守最终文件的任何条款。 

 

（九）赔偿条例 

1、 除协议另有约定之外，违约方应当完全赔偿非违约方因该违约所遭受的

所有实际的损害和损失。 

2、 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如果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在任一其他方发出表

明违约的书面通知后 30 天之内补救该违约。如果补救未能在上述期间实现，则

非违约方有权获得与该违约有关的或因该违约产生的所有损害及损失的赔偿。 

 

五、备查文件 

1、《关于上海瀚讯无线技术有限公司的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22 日 




